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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章 結論 

 

   本研究是以台北縣市五個重要的新移民相關組織，包括新移民會館、移民

署、賽珍珠基金會、南洋姊妹會和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（TIFA）的 21 位新移

民女性和 5 位台籍組織幹部和相關人士為對象，採質性研究的探討方法，嘗試探

討之研究問題為：壹、原生國與移入社會的文化條件給予新移民女性公共參與什

麼樣的限制？以及個人所具備的條件為何？貳、新移民女性運用何種具體途徑進

行政治和社會參與？參、藉由公共參與如何促進新移民女性之賦權，在個人、社

群及政治層面對這些女性參與者產生了何種的改變？因此，初步研究的結論如

下： 

壹、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，歸納出影響新移民女性公共參與效能感的國家文

化背景因素是傳統價值、家庭觀念、宗教信仰，傳統文化的框架是限制新移民女

性公共參與的深層因素，雖然新移民女性在台灣公共參與的媒介很多，也體認到

維護自我權利的重要性，但傳統價值觀念為重，仍是制約新移民女性開展全面性

的公共參與及活動空間。在個人特質部分則是包含語言能力、教育素質、基本經

濟能力、夫家的支持和多餘的時間，因此，藉由分析新移民女性基本屬性、個人

資質條件，可以瞭解她們在公共參與意識轉換與重構的同時，本身所具備的能力

和條件，換言之，社會結構與個人行動在時空背景之下的依存關係，個人的行動

必須在社會結構的限制與促使之下實踐，而所有個人行動的結果又是構成與改變

整個社會結構的力量，進而達到自我賦權。 

貳、新移民女性的個人條件與特質也影響她們的公共參與；語言能力愈好、

夫家愈支持的新移民女性，其公共參與的廣泛程度愈高，同時她們可以選擇的參

與途徑也比較多。從受訪者公共參與選擇活動的廣泛程度來分析，可瞭解到參與

者的「途徑選擇」，也就是上述新移民女性所擁有的「好的語言能力、經濟條件、

夫家的支持」等個人參與條件上。換言之，新移民女性來台灣後，為促使她們對



‧
國

立
政 治

大

學
‧

N
a

t io
na l  Chengch i  U

niv

ers
i t

y

 141

於公共參與的認識，台灣政府應該更進一步鼓勵新移民女性及其家人，識字班等

各項教育課程的重要。 

另外，以受訪者公共參與活動的人數來看，社會參與中的學習和職業類型，

受訪者有較高參與熱誠，而政治參與類型中只有政治投票此項，有較高的參與

度，因此，就受訪者來說，社會參與可使自我能力提升和生活條件改善有所助益，

所以，有較高的參與意願：然而，政治參與態度大多還是傾向消極和疏離，目前

仍以基本的選舉投票為主。換言之，大部分新移民女性傾向在既存的體系內尋求

出路，雖以積極性的參與途徑來表達訴求和爭取權利也逐漸浮現，像是抗爭、遊

行等，但目前新移民女性在參選、擔任公職和助選等領域的參與的比率較低。 

參，公共參與如何促進新移民女性之賦權方面，第一個是她們要不斷重寫自

己的歷史，第二個是透過組織或團體，因為新移民女性一個人的力量很微薄，必

須要透過組織提供各項幫助。相關組織會提供新移民女性藉由在生活輔助、法令

規範等諮詢服務，對於她們的請願，透過上述各種途徑，及時讓台灣社會、尤其

是政府，聽到她們的聲音，因此，民間組織對於新移民女性公共參與是扮演重要

的媒介。近年來，民間組織扮演著輔導、協助與賦權的角色，希望新移民女性改

變當「局外人」的心態，積極投入公共參與，以維護新移民的合法權益。使得越

來越多的新移民女性追求「落地生根」，不僅要入籍，還要參與積極或消極的公

共參與，融入主流社會。同時，移民婦女本身的自我覺醒，也代表台灣人民的意

識覺醒，同時也是體現台灣文化多元發展。在美國的華裔婦女，其在美國成長的

第二代、第三代移民婦女已通過自身的努力，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，並擔任

重要職務，使得華裔婦女的形象大為改觀。但目前台灣新移民女性還是處於第一

代，未來第二代或第三代能像華裔婦女參與政治、擔任政府官員的階段，指日可

待。 

肆、新移民女性在公共參與後，可建立自我主體性和公民意識的覺醒。新移

民女性透過公共參與的途徑，在個人、社群和政治三個層面的收穫，包括個人層

面的賦權，有助於其內在過程的轉化，使自我意識型態的改變與信心之建立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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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及政治層面的賦權則藉由組織活動、社群交流、政策修改及公民權行使，能

提升外在環境的有利條件，使新移民女性增加對自我權利的控制與維護，因此，

內在過程的提升與外在環境的改變是互相辯證與延續的發展過程，缺一不可。換

言之，「賦權」對於提升女性自我權利意識覺醒的重要，來突破移出國和移入國

的傳統制約，而參與權利的保障和個人、社群和政治能力的提升則是賦權的二個

重要的方向，二者是相輔相成。女性語言能力的提升、獨立外出、工作等社會參

與，不但可以拓展女性活動範圍與增加女性獨立、自信與活動能力和技巧。而且

透過政治參與的運作，改變女性的自我公民效能感，並掙脫結構性的阻礙和限

制，再賦權走出「文化邊界標誌」和「性別角色被刻板化」的相對剝奪感困境，

在在說明了公共參與對婦女的賦權的重要性（如圖6-1）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圖 6-1  賦權流程圖 

資料來源：作者自繪 

 

    台灣新移民女性參政機會不均等，不僅影響到她們的參與熱情，而且被社會

扭曲為參與熱情不足，形成既定的社會刻板印象。也由於缺乏多元的代表性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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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在新移民女性公共參與的障礙方面，除了族群和性別的歧視給她們參與設置

的雙重障礙；另外，中華文化本身也存在著「重男輕女」性別歧視；傳統的陳舊

觀念在一定程度上還存在著。影響所及，一些婦女寧願去從事其他行業，也不願

涉足政治界。新移民女性在公共參與的意義，我認為應更新觀念、強化多元文化

宣導，加強與社會的溝通；並成立新移民女性參政組織，反應她們自身權益，以

提高參政的水準，使台灣能成為一個尊重差異多元平等的社會。因此，政府作為

一個移民國家，對於弱勢族群參與公共事務的必須要有平等對待的開放性，應該

是視為準公民的角色。 

簡言之，許多性別的議題從來不是單獨的性別議題，同時牽涉了不同階級或

族群的利益代表，例如新移民女性與勞工的權益等，在選舉中多元社會分歧以及

弱勢族群被壓制的事實，將影響未來國會多元民主的運作發展。為促進新移民女

性對自身權益和公共事務的關心，加強新移民女性的社會化教育及參與能量，協

助新移民女性開拓出更寬廣的女性賦權意識，可以賦權觀點培養其覺察及解決問

題的能力，進而學習表達其需求和想法，使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多元民主的國家。  

 
 
 


